


























第三十三条【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机制】企业认为其他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滥用名称权利、侵害其企业名称

权益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机构申请行政裁决。 企业名称争议处 

理有关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涉外争议】中国企业的企业名称与外国（地区）企业的企业名称在中国境内发生争议并向 

企业登记机关申请裁决时，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的原则或者

本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K侵犯商标等权利处理】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

用，或者擅自将他人知名商业标识在企业名称中使用，误导公众，导致市场混淆的，依据 《商标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E强制除名E根据人民法院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认定应当停止使用的企业名称，企业登记机关

应当责令企业在30日内变更企业名称。 逾期未提出变更申请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将该企业名称从国家 

企业信用信患公示系统中删除，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该企业名称，并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第三十七条【登记机关责任】企业登记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弄虚作假、玩忽职守，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企 

业名称予以登记的，或对于符合登记条件的企业名称不予登记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参照适用】在企业登记机关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的名称登记管理，参照本规

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溯及适用】本规定施行前已经核准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可以继续使用。

第四十条【施行时间】本规定自二。一 年 月 日起施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对《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
“

十三五
”

市场监管规划的通知识国发〔2017〕 6 号〉关于
“

改革企业名称核准制

度
”

的任务要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国家工商 总局拟提请国务院对《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进行全面修订。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修订《规定》的必要性

〈一〉修订《规定》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要求。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企业登记管理制度是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企业名称

核准制度，对《规定》进行修订，进一 步完善了企业登记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主体活力，营造有利于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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